
還

不土

區
組
織
推
展
一
口
回
叫J
P
K

-
Z
!
z
h
可
閏
月

用

隨
著
福
利
國
家
的
福
利
功
能
面
臨
挑
戰
，
政

府
以
外
的
各
種
福
利
提
供
方
式
受
到
學
者
的
重
視
，

社
區
作
為
傳
統
社
會
福
利
提
供
者
之
一
，
其
功
能

再
重
新
受
到
重
視
。
然
而
，
無
論
是
運
用
社
區
或
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的
力
量
來
推
動
福
利
工
作
，
其
觀

念
上
、
制
度
上
、
資
源
上
的
課
題
仍
多
，
尤
其
正

式
部
門
與
社
區
間
的
分
工
、
合
作
網
絡
決
定
社
區

照
顧
與
福
利
成
敗
，
其
間
的
努
力
與
工
作
，
更
有

待
細
緻
的
規
劃
、
反
覆
的
實
驗
檢
討
，
始
得
推
行

有
效
，
而
非
政
府
推
卸
責
任
的
說
詞
。

、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簡
史
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雖
為
我
國
固
有
，
且
在
歷
代

有
其
做
法
與
精
神
，
但
並
不
稱

之
為

社
區
發
展
。

歷
代
的
社
倉
、
社
學

、

修
橋
、
制

路
、

也
亭
、
建

廟
、
服
孤
、
濟
貧
等
社
會
福
利
與
公
益
作
為
，
均

可
稱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成
果
。
事
實
上
，
其
本
問
民

自
助
互
助
、
群
力
合
作
、
關
心
社
群
等
精
神
與
原

則
，
由
民
眾
自
己
的
力
量
，
來
滿
足
自
己
需
求
的

推
動
方
式
，
就
是
現
代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主
要
方

法
。
四
十
五
年
，
國
民
政
府
發
動
「
基
層
民
生
建

設
運
動
」
，
在
各
縣
選
擇
若
干
村
為
試
辦
單
位
，

以
衛
生
保
健
、
生
產
建
設
、
文
化
教
育
、
社
會
福

利
為
四
大
工
作
項
目
，
五
十
三
年
擬
訂

「
民
生
主
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綱
領
」
，
將
「
基
層
民
生
建

設
運
動
」
與
「
國
民
義
務
勞
動
」
相
結
合
，
並
採

用
聯
合
國
所
用
的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一
詞
，
共
列
該

項
政
策
綱
領
七
大
工
作
項
目
之

一
，
並
於
五
十
四

芋
U
I
J

宜
于

K
E

種
行
住

一丁
。

創
刊
L
V
I
J
#
A
f
l
略
苦
干
甘
于

五
十
t
年
，
內
政
部

訂

頒
「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
務

之

JT 
中主

可

李
易
駿

綱
領
」

，
台
灣
省
政
府
公
布
「
台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
八
年
計
畫
」
，
將
全
省
六
、
二
一
五
個
村
里
，
就

其
自
然
形
勢
劃
分
為
四
、
八
九
三
個
社
區
，
並
規

劃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為
三
大
類
，
即
「
基
礎
工

程
建
設
」
:
做
好
社
區
建
設
，
以
消
滅
髒
亂
、
美

化
環
境
;
「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」

.. 

以
消
滅
貧
窮
，

改
善
民
生
.. 

「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」
:
以
端
正
風
氣
，

重
整
道
德
，
並
設
置
各
級
政
府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，

採
由
上
而
下

.. 

政
府
規
劃
指
導
、
經
費
支
援
，
民

間
配
合
的
方
式
，
逐
步
推
行
，
直
至
今
日
，
基
礎

工
程
、
生
產
福
利
、
精
神
倫
理
等
三
大
社
區
建
設

頃
日
，
以
及
政
府
主
導
的
觀
念
，
仍
對
現
行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有
著
相
常
深
的
影
響
。

八
十
年
丘
月

一
日
內
政
部
修
訂
「
社
區
發
展

土
作
綱
要
」

'
施
行
至
今
，
為
目

前
各
級
政
的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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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各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主
要

依
據
。
本
工
作
綱
要
與
前
工
作
綱
領
最
主
要
的
差

異
在
於
釐
定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的
法
人
格
地
位
為
人

民
團
體
，
俾
其
在
組
織
成
立
、
會
務
運
作
得
以
人

民
團
體
法
為
歸
依
。

一
、
社
區
發
展
組
織
概
況

村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及
其
特
質

就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歷
史
而
言
，
社
區

組
織
在
我
國
有
其
異
於
其
他
國
家
的
特
性
，
即
政

府
介
入
的
角
色
相
當
重
。
「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」
為

當
前
社
區
工
作
相
關
組
織
中
主
要
的
合
法
立
案
組

織
，
雖
然
八
十
年
所
修
訂
的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
要
」
，
將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定
位
於
人
民
團
體
，
但

是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以
來
政
府
的
主
導
角
色
，
致

使
民
眾
，
尤
是
過
去
持
續
參
與
社
區
服
務
的
重
要

志
工
幹
部
，
巳
習
以
為
常
，
甚
至
養
成
心
理
上
的

依
賴
，
一
旦
政
府
不
再
是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上
的
主

要
引
導
者
，
尤
其
在
社
區
工
作
上
的
經
費
補
助
有

所
調
整
，
民
間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必
須
扮
演
更
積
極

的
角
色
，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即
面
臨
許
多
適
應
不
良

內
青
恨
。

ff1 

學
理
上
的
社
區
觀
念
是
抽
象
且
自
由
的
概
念
，

社
區
工
作
是
活
潑
且
發
揮
人
性
的
生
活
情
境
。
現

實
的
社
會
結
構
是
多
元
的
，
實
際
關
心
社
區
並
推

動
工
作
的
組
織
也
是
多
樣
的
。
諸
如
依
公
寓
大
廈

管
理
條
例
所
組
設
的
「
公
寓
大
廈
管
理
委
員
會

」
，
以
及
其
他
各
種
服
務
社
區
的
有
學
會
、
協
會
、

財
團
法
人
等
基
金
會
，
均
屬
合
法
組
設
的
組
織
，

又
有
若
干
雖
未
經
合
法
立
案
，
而
實
際
發
揮
功
效

的
「
自
救
會
」
、
「
自
治
會
」
、
「
讀
書
會
」

、
「

工
作
室
」
均
為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注
入
活
潑
的
新
力

且
單
了然

而
，
當
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上
的
社
區
空
間

是
有
限
的
、
僵
性
的
，
尤
其
與
鄰
里
基
層
自
治
組

織
有
複
雜
的
競
合
關
係
。
特
別
是
現
實
的
社
區
發

展
協
會
更
是
獨
特
的
組
合
，
並
旦
政
府
與
社
區
發

展
協
會
間
的
認
知
差
距
並
未
隨
著
時
間
而
拉
近
。

在
組
織
方
面
，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係
根
源
於
人
民
團

體
法
所
組
設
，
卻
又
未
能
忠
於
人
民
團
體
法
在
同

一
組
織
區
域
內
得
組
織
二
個
以
上
的
同
級
同
類
團

體
，
致
使
部
分
社
區
空
間
內
，
一
且
有
三
十
位
以

上
的
居
民
發
起
組
設
祖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即
排
除
同

一
生
活
空
間
(
社
區
範
園
)
內
其
他
居
民
另
行
制

設
的
可
能
性
，
假
若
此
一
組
織
可
以
熱
誠
服
務
，

並
獲
得
居
民
的
認
同
，
則
屬
大
幸
;
假
若
此
一
組

織
代
表
性
不
足
、
或
由
少
數
人
把
持
、
或
服
務
未

能
獲
得
居
民
的
認
間
，
則
其
他
居
民
甚
至
無
法
另

行
組
設
組
織
以
服
務
社
區
，
實
相
當
可
惜
。

其
次
，
社
區
組
織
關
係
，
從
過
去
「
社
區
發

展
理
事
會
」
的
近
官
方
性
質
的
組
織
，
轉
換
為
人

民
固
體
的
「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」
，
政
府
乃
調
整
對
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經
費
的
支
持
立
場
，
由
儘
量
協
助

其
經
費
，
到
請
其
經
費
自
足
，
政
府
視
計
畫
方
案

酌
予
補
助
。
但
是
，
另
一
方
面
政
府
又
期
待
社
區

發
展
協
會
配
合
政
府
施
政
推
行
工
作
項
目
，
致
有
「

巧
婦
難
為
無
米
之
炊
」
之
議
。
此
等
有
待
澄
清
的

定
位
與
經
費
觀
念
問
題
，
即
是
造
成
當
前
社
區
發

展
協
會
發
展
困
境
的
主
要
原
因
之
一
。
事
實
上
，

社
區
工
作
、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有
其
組
織
上
的
特
質
，

即
「
能
量
小
、
數
量
大
、
變
異
也
大
」
。
所
謂

「

能
量
小
」
是
謂
各
別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的
力
量
小
，

以
台
北
市
為
例
，
日
前
所
劃
定
的
社
區
範
闇
多
以

一
個
里
為
主
，
雖
有
兩
千
戶
、
六
千
人
以
上
的
居

民
，
但
是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會
員
則
多
在
一
百
人
左

右
，
其
中
較
能
經
常
投
入
社
區
工
作
、
貢
獻
心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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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居
民
更
是
屈
指
可
數
，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社
區
發

展
協
會
能
提
供
多
少
的
服
務
能
量
，
其
中
又
有
多

少
是
可
以
轉
化
成
有
效
的
服
務
，
實
不
樂
觀
。

其
次
，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的
組
織
數
相
當
大
。

社
區
是
居
民
的
空
間
集
合
，
有
居
民
的
地
方
，
就

有
社
區
，
以
台
灣
地
區
三
千
餘
個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
(
陳
武
雄
，
一
九
九
六

.. 

二
十
八
)
、
台
北
市
近

二
百
五
十
個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其
數
量
不
容
忽
視
，

尤
其
各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的
會
員
、
居
民
人
數
總
合
，

其
數
量
更
為
驚
人
。
這
股
力
量
如
能
予
以
有
效
引

導
，
自
可
發
揮
相
當
的
助
力
。

再
者
所
謂
的
「
變
異
大
」
'
係
指
社
區
工
作

方
法
可
以
有
相
當
大
的
彈
性
，
其
組
織
亦
可
依
民

眾
、
社
區
特
質
與
需
求
有
所
變
異
。
因
社
區
工
作

乃
在
民
眾
體
認
其
需
求
的
情
況
下
，
白
發
地
組
織

居
民
團
體
，
建
設
家
圈
，
滿
足
需
求
。
社
區
活
動

可
以
與
宗
教
相
結
合
，
如
廟
宇
往
往
是
社
區
居
民

生
活
、
意
識
中
心
;
社
區
亦
可
以
是
產
業
活
動
的

表
現
，
如
觀
光
社
區
居
民
以
觀
光
為
生
，
賴
以
生

存
;
更
有
生
活
連
帶
的
社
區
形
態
，
如
軍
眷
社
區
。

各
種
不
同
型
態
的
社
區
組
成
，
其
中
實
際
運
作
的

動
力
(
身
E
g
H
們
)
關
係
不
盡
相
同
，
各
社
區
的
人

口
組
成
、
職
業
特
性
、
生
活
方
式
也
各
有
相
當
大

的
變
異
。

口
台
北
市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概
況

截
至
八
十
五
年
底
，
向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
登
記
立
案
的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計
有
二
四
三
個
。

八
十
五
年
四
月
，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曾
對
當
時

全
市
二
二
四
個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進
行
首
次
普
查
(
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，
一
九
九
六
:
一

l
l
l
-
-
)

，

其
主
要
發
現
為

.• 

1

在
社
區
基
本
資
料
方
面

.. 

E
分
之
八
十

四
的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其
社
區
空
間
範
圍
多
由

一

個
里
所
組
成

.• 

組
成
戶
數
以
兩
千
戶
至
四
千
戶
之

間
為
多

.• 

人
口
組
成
以
六
干
至
九
千
為
多
:
社
區

發
展
協
會
會
員
為
六
十
人
至
一
百
二
十
人
之
間

.• 

各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的
選
任
職
員
以
理
事
十
五
人
和

監
事
五
人
為
最
普
遍
情
形
。

2

在
社
區
資
源
利
用
方
面

.. 

社
區
發
展
協

會
常
用
的
場
地
資
頓
以
各
級
學
校
為
最
多
，
有

一

半
的
社
區
使
用
學
校
場
地
，
其
餘
依
次
為
社
區
鄰

里
公
園
和
區
民
活
動
中
心
與
寺
廟
和
教
堂
等
場
地
。

學
校
資
源
以
小
學
和
國
中
為
主
:
社
區
資
源
的
專

業
人
力
資
源
以
班
闢
隊
活
動
居
多
，
學
者
專
家
與

實
務
工
作
者
較
為
缺
乏
，
可
能
產
生
只
知
辦
活
動
，

不
知
為
何
及
如
何
辦
活
動
的
弊
病
;
社
區
資
源
中

的
機
構
資
源
相
當
缺
乏
，
超
過
四
成
三
的
社
區
發

展
協
會
認
為
無
機
構
資
源
。

3

在
社
區
服
務
工
作
內
容
方
面

.. 

社
區
發

展
協
會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，
大
致
分
為
環
保
、
交
通

服
務
、
綠
美
化
、
衛
生
服
務
、
文
化
藝
術
及
社
會

福
利
等
幾
類
。

環
保
工
作
的
辦
理
以
推
動
社
區
環
境
整
潔
維

護
為
最
多
，
其
次
是
官
一
導
環
境
保
護
相
關
訊
息

.. 

交
通
服
務
工
作
以
推
動
社
區
道
路
、
騎
樓
障
礙
物

整
理
為
最
多

.. 

綠
、
美
化
工
作
項
目
以
推
動
社
區

巷
弄
綠
地
、
公
共
設
施
之
綠
美
化
為
最
多
數

.• 

衛

生
醫
療
方
面
的
工
作
，
半
數
以
上
的
社
區
發
展
協

會
辦
理
健
康
義
診
、
量
血
壓
等
工
作

.• 

教
育
文
化

方
面

.. 

藝
文
性
活
動
較
為
多
樣
性
，
休
間
性
活
動

是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的
最
愛
，
知
識
性
活
動
並
不
被

看
好
，
節
慶
民
俗
活
動
以
中
秋
晚
會
最
多
;
福
利

服
務
方
面
以
社
會
救
助
工
作
以
低
收
入
戶
關
懷
服

務
為
主
，
半
數
的
社
區
殘
障
福
利
未
辦
理
，
老
人

福
利
以
重
陽
敬
老
活
動
為
多
，
婦
女
、
兒
童
與
青

少
年
福
利
在
社
區
中
較
不
受
重
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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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在
發
展
協
會
的
內
部
組
織
與
會
務
行

政
運
作
方
面
.. 
在
有
志
願
服
務
組
織
的
協
會
中
，

以
成
立
社
區
環
保
義
工
的
社
區
為
最
多
，
其
次
是
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或
家
戶
聯
防
組
織
，
第
三
是
愛
心

媽
媽
和
導
護
媽
媽
。
有
三
十
八
個
社
區
經
營
社
區

刊
物

.• 
只
有
二
十
七
個
社
區
設
立
社
區
基
金

.• 
社

區
發
展
協
會
大
多
數
已
經
在
銀
行
開
設
存
款
專
戶
;

只
有
一
成
的
社
區
辦
理
法
人
登
記
。

5
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認
為
最
迫
切
需
要
解

決
的
問
題
以
場
地
缺
乏
、
財
源
不
足
、
人
才

不
足
和
行
政
支
援
缺
乏
自
疋
四
大
迫
切
需
要
解

決
的
問
題
。

場
地
租
借
方
面
，
以
活
動
場
地
租
借
遭
遇
困

難
為
多
，
主
要
是
場
地
租
借
收
費
問
題
，
嚴
重
影

響
社
區
推
展
業
務
。

財
務
管
理
方
面
，
以
經
費
核
銷
和
報
稅
方
面

遇
到
困
難
者
為
最
多

，

主
要
是
核
銷
手
續
太
繁
瑣
，

且
因
無
專
職
人
員
，
行
政
作
業
不
熟
悉

，

故
常
被

退
件
。會

務
管
理
方
面

，

以
會
議
規
範
相
關
知
識
不

熟
悉
為
多
，
主
要
是
不
知
如
何
主
持
會
議
及
如
何

爭
取
發
言
;
業
務
推
展
方
間
，
以
社
區
活
動
規
剖

遭
遇
困
難
為
最
多
，
主
要
是
沒
有
活
動
中
心
或
場

地
洽
借
困
難
。

人
才
不
足
方
面
，
以
聘
雇
專
人
遭
遇
困
難
為

最
多
，
主
要
是
工
商
社
會
大
家
忙
碌
，
社
區
民
眾

多
不
願
擔
任
會
務
專
職
人
員
。

行
政
支
援
方
面
，
以
與
地
方
基
層
組
織
溝
通

協
調
方
面
遇
到
困
難
者
為
最
多
，
主
要
是
與
里
長

角
色
衝
突
，
溝
通
不
易
。

6
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的
成
就
與
特
色

方
面.. 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表
示
最
有
成
就
的
事
，
以

班
國
隊
活
動
與
環
境
美
化
與
保
護
所
占
比
例
較
高
。

綜
合
而
言
，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的
體
質
不
佳
，

發
展
受
到
限
制
。
不
管
在
會
務
健
全
性
方
面
，
亦

或
在
社
區
服
務
的
推
展
上
，
仍
有
待
各
級
主
管
機

關
輔
導
協
調
的
空
間

.• 

各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究
有
多

少
餘
力
可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，
確
值
得
商
榷
。

三
、
運
用
社
區
組
織
推
展

褔
利
工
作
的
可
行
性

要
運
用
社
區
組
織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，
除
了
本

文
下
段
澄
清
「
為
什
麼
」
要
運
用
社
區
組
織
的
力

章
，
以
歧
恥
帆
「
有
什
麼
」
力
單
外
，
有
必
要
先

澄
清
社
會
福
利
的
內
洞
，
以
及
目
前
社
區
推
行
的

主
閱
后
口
。

村
社
會
福
利
的
內
涵

社
會
福
利
所
涵
蓋
的
內
容
可
以
分
為
廣
義
及

狹
義
二
種
.. 

廣
義
的
社
會
福
利
包
括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
及
一
般
福
利
，
甚
至
可
以
加
入
勞
工
、
住
宅
、
環

保
等
內
容
.• 

而
狹
義
的
社
會
福
利
僅
指
所
謂
的
社

會
福
利
事
務
，
主
要
的
內
容
有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
救
助
與
福
利
服
務
。
關
於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的
範
間
，
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於
七
十
八
年
完
成

「
我
間
社
會
福

利
定
義
與
範
圍
之
研
究
」
將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
分
為
三
大
層
次
九
大
項
目

.. 

基
本
生
活
需
要
層
次
，

計
有
社
會
保
險
、
衛
生
保
健
、
福
利
服
務

、
社
會

救
助
、
國
民
就
業
與
國
民
住
宅

.. 

社
區
生
活
需
要

層
次
，
計
有
社
區
發
展
、
社
會
教
育

.• 

環
境
品
質

及
精
神
生
活
需
要
層
次
，
包
括
環
境
品
質
維
護
，

國
民
休
聞
及
文
化
生
活
(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，

一
九

八
九
)
，
是
屬
於
廣
義
的
福
利
範
圈
。

就
上
閉
社
會
福
利
定
義
與
內
政
部
訂
頒
社
區
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第
十
二
條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
叫
份
析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與
其
中
福
利
服
務
、

社
趾
發
展
、
…
叫
你
教
育
、
環
境
品
質
維
護
，
間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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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
閑
及
文
化
生
活
相
吻
合
;
部
分
符
合
的
有
衛
生

保
健
、
社
會
救
助
三
項
目
，
而
社
會
保
險
、
國
民

就
業
與
國
民
住
宅
等
三
項
目
則
是
當
前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所
未
提
供
的
。
換
言
之
，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所

推
展
的
工
作
，
以
屬
於
社
會
福
利
的
範
因
為
主
要

項
目
。抖

「
褔
利
社
區
化
」

及
其
形
成

近
年
來
，
社
會
福
利
議
題
受
到
各
界
的
重
視
，

尤
其
有
關
福
利
提
供
的
方
式
，
更
強
調
人
性
化
、

分
散
化
、
民
主
化
參
與
及
社
區
生
活
化
，
希
望
避

免
大
型
福
利
機
構
的
無
效
率
、
疏
離
、
機
構
化
的

問
題
，
並
進
而
有
效
滿
足
國
民
的
福
利
需
求
。
事

實
上
，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理
念
與
運
作
是
在
福
利
多

元
主
義
、
中
央
或
聯
邦
政
府
分
權
主
義

(
E
n
S
H
l

門
已

H
N
E
E
D
)
、
福
利
服
務
地
方
化
(

H
o
n自
H
H
E
戶
。
口
)
或
區
域
化
的
發
展
環
境
下
逐
步

展
開
的
，
隨
著
此
一
發
展
歷
程
，
將
社
會
工
作
從

標
準
化
、
單
一
、
正
式
的
服
務
提
供
體

系

，
轉
向

正
式
與
非
正
式
的
混
合
提
供
模
式
，

達
到
符
合
各

區
域
差
異
、
以
社
區
為
主
的

多

元
且
整
體
性
服
務

(
萬
育
雄
，

一
九
九

五
:
八
十
九

)
。

的
理
念
意
義

另
外
，
內
政
部
八
十
四
年
八
月
召
開
全
國
社

區
發
展
會
議
，
其
中
第
凹
分
組
主
題
「
如
何
落
實
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理
念
」
，
主
要
研
討
結
論
指
出

.. 

福
利
社
區
化
可
以
包
括

l

機
構
性
的
社
區
福
利
活

動
;
2

社
區
所
提
供
的
支
持
性
、
諮
詢
性
、
工
具

性
、
合
作
性
的
非
正
式
社
區
照
顧
服
務

;
1

整
合

性
社
區
服
務
網
絡
。
而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理
念
主
要

建
立
在
促
進
社
區
福
利
的
多
元
化
與
民
營
化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福
利
社
區
化
真
有
二
部
分
的
意

義
(
萬
育
維
，
一
九
九
五
:
九

0
)

，
即
「
福
利

在
社
區
內
」

(
2
門
由
E
S
B
B
E

丘
之
及
「
由
社

區
提
供
福
利
」
(
們
也
2
Z
n
o
g
B
E
E

亡
。
前
者

意
指
分
散
化
、
小
型
化
，
在
於
避
免
大
型
福
利
機

構
的
無
效
率
、
機
構
化
等
問
題
，
同
時
在
服
務
提

供
過
程
中
，
俾
於
福
利
需
求
者
，
特
別
是
老
人
、

殘
障
者
、
精
神
病
患
可
免
於
因
機
構
式
的
收
容
致

使
案
主
在
心
理
上
受
到
損
害
，
並
限
制
其
獨
立
生

活
的
能
力
，
在
社
區
內
提
供
福
利
及
照
顧
，
一
方

面
可
以
供
需
要
服
務
的
案
主
，
有
更
多
的
選
擇
機

會
，
另

一
方
面
，
案
主
可
以
留
在
他
們
所
熟
悉
的

社
區
內
，
並
選
擇
自
己
所
喜
歡
的
起
居
生
活
方
式
，

在
社
區
內
有
尊
嚴
地
生
活
下
去
。

而
所
謂
的
「
由
社
區
提
供
福
利
」

意
指
「
社

區
內
非
正
式
的
支
援
網
絡
」
或
自
助
關
體
，
並
動

員
社
區
居
民
解
決
社
區
問
題
，
這
些
非
正
式
的
支

援
網
絡
又
可
以
包
括
三
大
類

.. 
i

支
持
性
服
務
，

如
家
務
協
助
、
電
話
間
安
、
情
緒
支
持
、
護
理
照

護
、
日
間
托
育
等

.. 
2

諮
詢
服
務
和
參
與
機
會
提

供
，
親
職
教
育
、
提
供
資
訊
法
律
服
務
與
社
區
學

苑
;
3

工
具
性
服
務
，
如
提
供
設
備
和
輔
助
或
改

善
環
境
障
礙
、
交
通
服
務
。

由
是
，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理
念
有
其
特
定
的
範

疇
，
更
有
其
理
論
上
的
意
義
，
這
些
內
容
與
部
分

人
士
「
望
文
生
義
」
'
誤
以
為
「
由
社
區
提
供
褔

利
」
即
由
社
區
負
擔
社
會
福
利
並
不
相
同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若
干
學
者
對
社
區
福
利
工
作
、

社
區
照
顧
有
不
同
的
憂
慮
，
社
區
取
代
機
構
以
後
，

需
要
照
顧
的
案
主
是
否
能
獲
得
真
正
的
適
當
照
顧

.. 

社
區
照
顧
是
否
抵
是
政
府
將
責
任
推
給
社
區
的
藉

口
，
鐘
斯

C
O
D
S
U切
門O
E
F

切
門
即
已m
y
o
-
-

W
H
C
斗
∞H

H
H
?
引
自
甘
炳
光
，
一
九
九
五

.. 

一
三
四
)
等
人

曾
對
社
區
照
顧
有
所
形
容

.. 

「
對
於
政
客
來
說
，
社
區
照
顧
是

一
個
十
分

有
用
的
政
治
巧
語

.• 

對
社
會
學
者
來
說
，
是
棒
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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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構
照
顧
的
棍
子
;
對
公
務
人
員
而

且
一
口，
是
廉
價

的
替
代
品

.• 

對
有
遠
見
的
人
而
言
，
是
互
助
互
愛

的
新
社
會
夢
想
:
對
社
會
福
利
部
門
而
言
，
是
在

不
足
資
源
情
況
下
，
未
能
滿
足
市
民
提
昇
期
望
的

惡
夢
。
」

就
台
灣
的
情
形
而
論
，
胡
幼
慧
三
九
九
五

.. 

一
二
五
|
一
一
一
二
)
曾
進
行
實
際
的
調
查
研
究
指

出
，
台
灣
地
區
「
社
區
長
期
照
顧
」
的
實
際
運
作

情
形
，
不
過
是
另
一
種
新
的
神
話
，
不
僅
由
社
區

所
提
供
的
非
正
式
支
持
及
照
顧
網
絡
尚
未
建
立
，

正
式
照
顧
機
構
與
社
區
的
結
合
亦
有
待
努
力
。

社
區
照
顧
與
福
利
的
成
效
雖
仍
存
有
相
當
的

歧
見
，
但
是
學
者
認
為
，
要
推
展
社
區
照
顧
與
福

利
必
須
依
循
幾
個
原
則
(
甘
炳
光
，
一
九
九
五

.. 

一
三
九
|
一
四
0
).. 

l

要
清
楚
釐
定
及
評
估
受
助
者
的
照
顧
需
要
。

2

各
項
照
顧
要
有
清
楚
、
有
計
畫
及
系
統
的

統
籌
。且

不
要
視
社
區
照
顧
為
廉
價
服
務
，
政
府
要

有
適
當
的
資
助
。

4

讓
被
照
顧
者
有
更
多
選
擇
及
獨
立
自
主
的

能

力

5

要
尊
重
照
顧
者
的
自
由
及
能
力
。

6

向
非
正
規
照
顧
者
提
供
適
當
的
輔
助
、
支

援
及
訓
練
十
分
重
要
。

?
受
訓
的
專
業
人
士
要
對
非
正
規
照
顧
的
功

能
有
所
認
同
。

8

多
推
行
社
區
教
育
，
減
低
公
眾
對
案
主
的

誤
解
，
加
強
參
與
協
助
社
區
照
顧
的
動
機
。

事
實
上
，
這
些
原
則
，
除
了
可
以
作
為
推
動

的
依
循
外
，
更
可
以
作
為
實
現
推
動
福
利
社
區
化

的
條
件
。
然
如
前
所
論
，
目
前
社
區
居
民
及
社
區

組
織
的
力
量
、
現
實
條
件
與
這
些
工
作
實
現
的
條

件
尚
有
相
當
的
距
離
，
確
實
有
待
循
序
推
動
。

開
政
府
與
民
間
的
福
利
角
色
分
工

如
前
所
論
，
褔
利
社
區
化
的
議
題
及
實
現
與

社
會
福
利
效
率
化
、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議
題
討
論
有

密
不
可
分
的
歷
史
淵
源
。
關
於
福
利
社
區
化
課
題

的
爭
議
，
實
有
必
要
探
究
其
根
源
，
即
澄
清
問
題

的
本
質
，
在
於
政
府
的
福
利
角
色
。
尤
其
辨
明
政

府
與
民
間
的
褔
利
角
色
分
工

.• 

社
會
福
利
的
責
任

究
在
政
府
，
亦
或
在
於
民
間
，
其
間
又
如
何
分
工
。

福
利
研
究
者
探
討
政
府
在
社
會
政
策
中
的
角

色
，
往
往
從
需
求
範
定
、
資
源
分
配
和
需
求
滿
足

過
程
中
，
探
討
政
府
的
福
利
角
色
。
事
實
土
這

三

個
過
程
往
往
又
是
連
續
而
不
可
分
割
的
，
雖
然
政

府
在
這
方
面
的
角
色
又
與
政
治
型
態
、
決
策
過
程
、

福
利
意
識
型
態
有
闕
，
但
學
者
認
為
如
果
把
這
些

變
項
都
納
入
考
量
，
將
會
是
十
分
複
雜
的
任
務
(

詹
火
生
，
一
九
九
四

.. 

五
)
，
故
研
究
多
著
重
於

政
府
滿
足
需
求
提
供
服
務
的
範
疇
。
又
吋
即
可
H
R
­

D
O
O
Z和
E
Z
(
5
∞
】
H
E
G
-
-也
日
)
以
較
概
括
的
分

類
方
式
，
將
政
府
在
社
會
政
策
中
扮
演
的
角
色
區

分
為
福
利
服
務
供
給
者
(
叮
叮O戶
已
自
己
、
福
利
規

範
者

(
2
m
c
z
t
g
)、
和
福
利
補
強
者
(

的
口S
H
S
S
E
E
O
口
)
三
種
角
色
。
另
外
，
社
會
服

務
的
提
供
有
三
個
主
要
的
過
程
，
即

.. 
財
力
資
源

的
供
應
、
服
務
本
身
的
供
應
、
以
及
服
務
的
消
費

等
(
口
。
口
口
H
的
O
P

皂
白

U
N
ω
H
O
U引
自
詹
火
生
譯
，

一
九
八
一
一.. 

二
O
六
)
，
亦
可
用
來
觀
察
政
府
介

入
福
利
服
務
的
焦
點
。
據
此
，
公
部
門
(
政
府
)

與
私
部
門
(
民
問

.. 

社
區
、
家
庭
及
市
場
)
間
的

福
利
分
工
則
是
福
利
社
區
化
問
題
的
根
游
基
礎
。

事
實
上
，
政
府
褔
利
意
識
型
態
與
角
色
，
常

表
現
在
政
府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的
方
式
與
內
涵
中
。

政
府
在
福
利
服
務
提
供
中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如
果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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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範
者

(
2
H
m
l
g
r
叩
門
)
或
服
務
提
供
者
(
1
ol

戶
后
門
)
;
政
府
褔
利
財
務
負
擔
的
對
象
，
是
以
合

於
資
財
調
查
程
序
，
以
維
持
需
求
者
之
最
低
需
求

者
為
限
，
亦
或
政
府
提
供
全
民
性
的
一
般
福
利

.. 

以
及
，
政
府
對
福
利
需
求
者
於
服
務
中
的
自
立
程

度
要
求
、
與
政
府
與
家
庭
在
社
會
福
利
提
供
上
的

合
作
關
係
等
，
均
表
現
出
不
同
程
度
與
形
式
的
政

府
介
入
與
政
府
責
任
。

就
此
而
言
，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問
題
則
又
不
在

於
「
褔
利
於
社
區
內
」
或
「
由
社
區
提
供
福
利

」

的
分
析
，
更
不
在
於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依
循
原
則

或
步
驟
，
而
在
於
政
府
的
福
利
職
能
、
角
色
的
立

場
，
及
其
介
入
的
程
度
。
無
論
是
運
用
社
區
或
社

區
發
展
協
會
的
力
量
來
推
動
福
利
工
作
，
其
觀
念

上
、
制
度
上
、
資
源
上
的
課
題
仍
多
，
唯
有
建
立

正
式
部
門
與
社
區
間
的
分
工
、
合
作
網
絡
，
始
有

助
於
社
區
照
顧
與
福
利
的
成
功
，
而
不
是
政
府
推

卸
責
任
的
說
詞
。

州
州
當
前
社
區
發
展
組
織
推
展

社
會
福
利
的
限
制

l

社
區
能
量
不
足

社
區
、
家
庭
與
市
場
是
傳
統
社
會
福
利
的
主

要
提
供
者
，
現
代
福
利
國
家
的
興
起
固
與
民
主
政

治
、
市
民
需
求
有
關
，
亦
與
家
庭
、
社
區
無
法
滿

足
國
民
的
福
利
需
求
有
不
可
分
的
關
係
'
隨
著
社

會
福
利
效
率
化
的
要
求
與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議
題
的

提
出
，
社
區
作
為
福
利
提
供
的
機
制
重
新
受
到
重

視

服
務
及
照
顧
落
實
於
社
區
中
是
政
府
近
年
的

施
政
方
向
，
而
就
目
前
各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「
能
量

小
、
數
量
大
、
變
異
也
大
」
的
特
質
而
言
，
社
區

的
力
量
實
不
易
提
供
大
型
、
機
構
式
的
福
利
服
務

提
供
與
照
顧
。

2

社
區
服
務
之
相
關
支
持
網
絡

尚
未
建
立

台
北
市
為
一
高
度
都
市
化
工
商
發
展
都
市
，

家
庭
型
態
以
雙
生
涯
家
庭
為
主
，
老
人
、
殘
障
者

案
家
所
需
之
收
容
、
照
顧
服
務
能
量
頗
大
。
就
提

供
照
顧
的
家
屬
而
言
，
社
區
內
非
正
式
的
支
援
網

絡
則
是
由
社
區
提
供
褔
利
的
首
要
需
求
。

就
居
民
生
活
及
服
務
的
可
近
性
而
言
，
運
用

社
區
力
量
推
展
「
社
區
內
非
正
式
的
支
援
網
絡

」
或
自
助
團
體
，
達
到
社
區
支
援
的
機
構
、
支
援

案
主
，
建
構
綜
合
服
務
體
，
確
是
由
社
區
提
供
福

利
的
重
要
內
涵
，
但
以
目
前
社
區
中
的
相
關
組
織

運
作
情
形
，
此
或
許
抵
是
可
期
待
的
願
景
，
而
非

成
熟
的
條
件
。

3

政
府
與
民
間
分
工
有
待
釐
清

政
府
與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的
職
能
分
工
，
是
福

利
提
供
上
的
重
要
課
題
，
福
利
社
區
化
並
非
將
責

任
推
給
社
區
，
而
是
政
府
與
民
間
的
密
切
合
作
。

內
政
部
訂
有
「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實
施
要
點

」
，
其
中
「
四
、
實
施
要
領
」
與
「
五
、
實
施
分

工
」
仍
以
政
府
機
關
間
的
職
權
分
工
為
主
，
有
關

政
府
與
民
間
的
分
工
規
劃
仍
欠
詳
明
。

除
了
從
政
府
官
方
政
策
文
書
來
考
查
外
，
實

際
的
工
作
模
式
建
構
亦
可
供
參
考
。
台
北
市
部
分
，

前
有
行
政
人
員
、
學
者
專
家
、
社
區
工
作
者
，
組

成
「
社
區
照
顧
推
動
委
員
會
」
'
研
商
推
動
「
社

區
照
顧
整
合
模
式
實
驗
計
畫
」
'
並
於
本
市
文
山
、

萬
華
、
中
正
三
行
政
區
各
擇
了
社
區
試
驗
推
動
，

且
業
於
八
十
四
年
七
月
召
開
國
際
性
的
「
台
港
社

區
照
顧
研
討
會
」
'
探
討
建
構
本
土
化
的
社
區
照

顧
模
式
。
另
外
，
在
八
十
五
年
度
，
台
北
市
政
府

社
會
局
亦
擇
選
社
區
辦
理
「
老
人
據
點
」
、
「
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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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日
間
照
顧
服
務
」
;
由
各
祉
區
提
供
塌
地
，
主

動
提
出
計
畫
申
請
，
試
圖
建
立
政
府
與
社
區
的
合

作
模
式
，
仍
屬
個
案
、
試
辦
初
期
，
未
能
普
遍
歸

納四
、
展
望

社
區
是
人
類
活
動
的
空
間
集
合
，
也
是
最
基

本
的
生
活
資
源
場
域
，
更
是
傳
統
社
會
福
利
的
提

供
者
。
現
代
福
利
國
家
的
興
起
，
政
府
的
福
利
責

任
加
重
，
政
府
與
民
間
部
門
的
福
利
分
工
課
題
成

為
褔
利
研
究
者
、
政
策
決
策
者
與
選
民
所
熱
切
討

論
的
議
題
。
選
民
重
視
福
利
需
求
的
滿
足
與
否
更

甚
於
福
利
資
源
的
提
供
管
道
;
換
言
之
，
如
果
社

區
果
能
提
供
褔
利
滿
足
需
求
，
未
必
期
待
由
政
府

提
供
。
此
一
問
題
的
兩
難
正
在
於
福
利
國
家
的
興

起
，
即
是
導
因
於
家
庭
、
社
區
的
服
務
提
供
能
量

不
足
，
而
由
國
家
提
供
以
替
代
社
區
與
家
庭
。

時
至
今
日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福
利
功
能
面
臨
行

政
效
能
及
供
需
是
否
滿
足
等
挑
戰
。
相
對
地
，
社

區
的
功
能
與
能
量
恢
復
了
?
亦
或
現
代
福
利
國
家

可
以
為
社
區
家
園
提
供
較
多
的
支
援
與
資
源
?
或

是
現
代
社
隘
的
結
構
、
特
性
改
變
了
，
變
得
更
適

合
推
展
、
提
供
福
利
?
我
們
可
以
肯
定
地
說
:
現

代
社
區
生
活
改
變
了
。
現
代
工
商
社
會
，
尤
其
是

後
現
代

的
資
訊
社
會
，
由
資
訊
、
專
門
職
業
場
域

所
建
構
的
社
區
意
識
，
其
重
要
性
已
不
亞
於
由
空

間
所
建
構
的
社
區
，
社
區
變
得
更
無
法
依
恃
地
理

上
的
接
近
性
來
推
動
發
展
工
作
，
轉
變
成
得
以
運

用
的
是
志
願
性
的
意
識
結
合
。
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是
抽
象
社
區
概
念
在
現
實
社
、

政
體
制
下
的
具
象
表
徵
'
但
是
在
這
個
從
抽
象
到

異
象
的
過
程
中
，
有
著
相
當
大
的
落
差
，
在
人
數

上
、
在
資
源
上
、
在
能
量
上
，
社
區
與
社
區
發
展

協
會
並
無
法
相
提
並
論
。
理
想
與
現
實
的
落
差
，

正
是
社
會
行
政
同
仁
的
努
力
空
間
。
一
方
面
社
區

發
展
協
會
此
一
正
式
的
社
區
發
展
組
織
而
求
化
其

功
能
.. 

另
方
面
，
非
「
正
式
」
、
潛
在
的
社
區
發

展
組
織
，
其
潛
力
與
資
源
更
值
得
開
發
與
重
視
，

雙
管
齊
下
，
才
能
重
新
激
發
社
區
活
力
。

(
本
文
作
存
現
任
合
扎
扎
市
政
府
社
會
品
股
長
、

國
立
空
中
大
學
兼
任
講
師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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